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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拟捐赠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宝安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1、捐赠总额：500 万元人民币 

2、捐赠用途：本次捐赠资金给乙方用于资助中医药发展公益项目 

3、权利和义务： 

（1）甲方对捐赠项目的开展情况及捐赠款的使用情况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2）乙方在收到捐赠款 5 个工作日内开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或正

式有效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或收据给甲方。 

（3）乙方应定期向甲方书面汇报捐赠款的使用以及公益项目的进展情况，

并将相关纸质资料（如资助项目工作、详细方案、预算、工程验收资料等）提供

给甲方备案。 

注：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时为准。 

  

四、 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实施对外捐赠事项是为了促进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符合公司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本次捐赠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和投资者

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五、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

有利于促进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捐赠事项的内部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向深圳市宝安中医药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 万元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5 日      


